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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规范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工作，根据《宗教事务条例》《江苏省宗教事务条例》《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宗教活动场所的主要教职任职应按照本规定在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三条  只担任一处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的，经所在地宗教团体审查同意后，在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兼任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的，经省、市、县宗教团体审查同意后，逐级报省民宗委备案。
第四条  申请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的，应填写《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表》，同时提交下列材料：
（一）拟任职人员产生情况说明；
（二）拟任职人员的户籍证明复印件和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宗教教职人员证书复印件；
（三）此前在其他宗教活动场所担任主要教职的，须同时提交离任其他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的注销备案证明；
（四）离任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的宗教教职人员，须同时提交离任财务审查情况的报告。
第五条  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同意备案的，发给同意备案的函；不予备案的，发给不予备案的函。
第六条  宗教活动场所变更负责人，同时涉及主要教职人员变更的，应当在登记证换发申请书中注明主要教职人员的变更情况，并同时提供该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情况的证明材料。
第七条  只担任一处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注销备案的，经所在地宗教团体审查同意后，由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办理。兼任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注销备案的，经省、市、县宗教团体审查同意后，逐级报省民宗委办理。
第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在完成备案和注销备案后，应当在二十个工作日内登录“宗教工作服务平台”，对该宗教活动场所的主要教职、相关宗教教职人员的任职经历信息等进行变更并逐级报省民宗委审核。
第九条  本规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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